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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状航拍示意图权属示意图

    竹排岛片区（2107单元）位于神湾镇西南部，东至神湾镇神溪片区及坦洲镇，南至珠海，

西至珠海斗门区。

    调整地块位于神湾镇竹排中路北侧，地块东至桂竹路，西至中山市宏鸿船舶修

造有限公司，南至竹排中路，北至现状厂房，总用地面积6299.17平方米。

    调整地块总面积6299.17平方米，其中，6048.54平方米属于国有私人用地，98.63平方米属

于竹排村村民集体用地，152.0平方米属于中山市神湾镇人民政府用地，该部分用地已于2014年

在西沥大桥建设过程中已经落实征收补偿事宜。

A-10 A-10(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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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空间规划与重点交通项目一张图红线线位

该线位只提供为调整地块建筑退让红线管控

    本次拟将现行控规中的A-10地块拆分为A-10（01）和A-10（02）两个地块，并依据《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版）》重新对

A-10（01）地块管控指标进行赋值，调整后容积率1.0-3.5，建筑密度35%-60%，绿地率10%-15%，建筑限高50米，配套设施建筑限高100米。

调整前后地块指标一览表：

调整后用地规划图（局部）调整前用地规划图（局部）


